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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815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2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4.61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3,142.20 万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3,00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
（含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20,142.20万元。 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282.2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喜验字〔2016〕第
0198号《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59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446,720 股，发行价格为 19.52 元 /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74,799,974.4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258,911.99 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2,541,062.4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中喜验字〔2017〕第 021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7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4
万吨有机葡萄酒生产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017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将“1.8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变更为“澳大利
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02,430,455.87元。
经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募投项目

“澳大利亚 1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结项并将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90,442,547.00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非公开募集资金 87,899,632.97 澳元，折人民币 431,520,794.94

元，全部用于澳大利亚 6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项目。
经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募投项目

“澳大利亚 6 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项目” 结项并将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131,071,585.90 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经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监督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相关法
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制度的情形。 同时，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6年 11月 28日， 公司与华夏银行烟台龙口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及子公司
Weilong Wines（Australia）Pty Ltd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保荐机构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新开立一个募集资金账户，仅用于澳
大利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及子公司 Weilong Wines（Australia）Pty Ltd 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龙口支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及子公司 Weilong Wines（Australia）Pty Ltd、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新开立一个募
集资金离岸账户， 仅用于澳大利亚 6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上述监管协议履行
正常。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存储方式

华夏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12653000000445982 105,199.53 活期

Rabo bank Australia Limited 1829119-80 5,457,770.90 活期

浦发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14630078801500000484 241.80 活期

合计 5,563,212.23

注：1.截止日余额中包括 Rabo bank Australia Limited 存款余额为 1,157,828.27 澳元，折合人民币
5,457,770.90元。

2. 存储余额中包括华夏银行、 浦发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大于手续费支出后的差额
350,503.73元； Rabo bank Australia Limited 利息收入大于手续费支出后的差额 3,779.19 澳元，折合人
民币 17,814.35元。

3.离岸账户产生的汇兑损失为 196,649.98元。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
行 37050166688100000290 35,928.56 活期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81601080801421001678 0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
行 378040100100052533 0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OSA12943630151366 36,341.84 活期

合计 72,270.40

注：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离岸账户存款余额为 7,709.67 澳元，折合人民
币 36,341.84元。

2、存储余额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烟台银行、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大于手续费支
出后的差额 267,758.15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离岸账户手续费支出大于利
息收入后的差额 42,657.36澳元，折合人民币 201,078.26元。

3、离岸账户产生的汇兑损失为 14,676.96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件 1、附件 2。
（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469,249.46 澳元， 折合人民币
27,935,285.4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等额自筹资金。 上述募投资金置换情况已经中喜会计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定报告》（中喜专审子（2017）第 1140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6年 6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为公司使用该募集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0个月。 公司已于 2017年 4月 13日，将上述资金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4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使用该募集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0个月。 公司已于 2018
年 2月 23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使用该募集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已于 2019 年 4
月 23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5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已于 2020年
4月 8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 4月 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5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1年
4月 7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8,500万已经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 4月 7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5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2年
4月 1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8500万已经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2年 4月 1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500 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流的议案》， 同意前期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8,500万元募集资金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7年 11月 2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
民币 4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使用该募集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1个月。 到期将按时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如果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资金需求，可提前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已于 2018年 11月 15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 11月 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9 年 1 月 1 日
至 11 月 16 日，公司累计归还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9,975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 月 16 日，公司使用闲
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15,025万元。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
的不当行为导致公司陷入违规担保诉讼，为控制风险，保证公司资金安全，上市公司未按期归还上述
15,025.00万元募集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20日，公司已将未按期归还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2019年 12月 20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8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年 12月 11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800万已经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 12月 11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1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年 12月 9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100万已经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 12月 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1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流的议
案》，同意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100万元募集资金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流的议案》，《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
接永久补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澳大利亚 1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和“澳大利亚 6
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项目” 结项并将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首发募投项目
90,442,547.00 元、非公开募投项目 131,071,585.90 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
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有机酿酒葡萄与生态环境关联性强，近年来国内酿酒葡萄种植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公司选择

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更为明显的米尔迪拉市墨累-达令产区开展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同时
该项目达产后将为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澳大利亚 6 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
项目”提供部分原料。 优质的原料与当地先进的酿造技术进一步结合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品质和威
龙品牌的竞争力。 因此 2017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将“1.8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
项目”变更为“澳大利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2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282.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481.6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43.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9.55%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 (3)＝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8 万
亩 有
机 酿
酒 葡
萄 种
植 项
目

澳大利
亚 1 万
亩有机
酿酒葡
萄种植
项目

11,481.64 11,481.64 11,481.64 30.80 2,442.48 -
9,039.16 21.27 结项及

终止
尚 未
产 生
效益

尚 未
达产 是

营 销
网 络
建 设
项目

否 8,061.73 不 适
用 是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项目

否 20,000.00 7,800.56 7,800.56 7,800.56 0 100 2016 年
9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4 万
吨 有
机 葡
萄 酒
生 产
项目

否 12,000.00 不 适
用 是

合计 51,543.37 19,282.20 19,282.20 30.80 10,243.04 -
9,039.16 53.1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政治环境、进出口政策等影响，公司的原酒进口受到限制，公
司无法及时获取澳大利亚的原料， 募投项目实施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 且公司目前年产原酒供应近两年内能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因此公司根据当前发展战略布局，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
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审慎研究，决定暂缓澳大利亚 1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进度，从而推动公司平稳发展。
公司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拟将“澳大利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的达成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21年 12月延期至 2023年 12月。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及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11 年根据当时行业发展情况进行论证，决定拟利用
首发募集资金投资“4万吨有机葡萄酒生产项目”。 近年来，国内葡
萄酒行业的市场和环境已发生较大的变化， 如国内进口葡萄酒数
量大增、国内酿酒葡萄种植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等，公司根据市场和
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因此 2017年 1月 17日，公司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
终止实施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4万吨有机葡萄酒生产项目”。
（2） 随着葡萄酒行业的市场变化， 结合公司的市场推广和营销实
践， 经销商模式更符合葡萄酒行业的发展及公司自身的业务发展
需要，“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主要着重于公司直接建立营销网点和
专卖店的直销模式， 与葡萄酒行业的市场变化以及公司目前的发
展战略不相适应。因此 2017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首发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有机酿酒葡萄与生态环境关联性强，近年来国内酿酒葡萄种植
地区自然灾害频繁， 因此公司选择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更为明显
的米尔迪拉市墨累-达令产区开展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同时该项目达产后将为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澳大利亚 6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项目”提供部分原料。 优
质的原料与当地先进的酿造技术进一步结合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
品品质和威龙品牌的竞争力。因此 2017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将“1.8 万亩有机
酿酒葡萄种植项目”变更为“澳大利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
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 4月 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500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流的议案》，同意前期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8,500万元募集资金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不再归还至募
集资金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募投项目“澳大利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结项并将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90,442,547.00 元及后续产生
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
入金额。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件 2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 制 单 位 : 威 龙 葡 萄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562,541,062.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1,520,794.
94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澳大利
亚 6 万
吨优质
葡萄原
酒加工
项目

562,541,
062.41

562,541,
062.41

562,541,062.
41

431,52
0,794.9
4

-
131,020,2
67.47

76.71
结项
及终
止

已部
分达
产

否 否

合计 562,541,
062.41

562,541,
062.41

562,541,062.
41

431,52
0,794.9
4

-
131,020,2
67.47

76.7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 11月 2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469,249.46 澳元， 折合人民币
27,935,285.4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等额自筹资金。 对此，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中喜会计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定报告》（中喜专审子
（2017）第 1140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12月 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
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1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
《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
流的议案》， 同意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100 万元募
集资金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
《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
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澳大利亚 6 万吨优质葡萄原
酒加工项目” 结项并将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
金 131,071,585.90 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 3：“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4：“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件 3
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 制 单 位 : 威 龙 葡 萄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 更
后 的
项目

对 应
的 原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澳 大
利亚 1
万 亩
有 机
酿 酒
葡 萄
种 植
项目

1.8 万
亩 有
机 酿
酒 葡
萄 种
植 项
目

11,481.64 11,481.64 30.80 2,442.48 21.27 结项及终
止

尚 未 产
生效益

尚 未 达
产 是

合计 11,481.64 11,481.64 30.80 2,442.48 21.27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募投项目）

澳大利亚
1 万亩有
机酿酒葡
萄种植项
目

有机酿酒葡萄与生态环境关联性强， 近年来国内酿酒葡萄种植地区自然灾
害频繁，因此公司选择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更为明显的米尔迪拉市墨累-达
令产区开展 1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同时该项目达产后将为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澳大利亚 6 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
工项目”提供部分原料。优质的原料与当地先进的酿造技术进一步结合将进
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品质和威龙品牌的竞争力。 因此，2017 年 12 月 5 日，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17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决定将“1.8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变更为“澳大利亚 1 万亩有机
酿酒葡萄种植项目”。（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披露的公告， 编号为
2017-083），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澳大利亚
1 万亩有
机酿酒葡
萄种植项
目

由于政治环境、进出口政策等影响，公司的原酒进口受到限制，公司无法及
时获取澳大利亚的原料，募投项目实施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且公司目前年产
原酒供应近两年内能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因此公司根据当前发展战
略布局，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审慎
研究，决定暂缓澳大利亚 1 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进度，从而推动公
司平稳发展。
公司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拟将“澳大利亚 1 万亩有
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的达成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21 年 12 月延期
至 2023年 12月。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及公司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近年来，因澳洲原酒进出口政策原因，澳洲原酒无法按时运回国内，加之各
贷款银行对公司进行抽贷，给公司营运资金造成了较大影响，使得公司面临
流动性枯竭的风险。 2022 年， 公司有八笔贷款到期展期， 展期金额总计
24,170 万元，抽贷金额为 1,880 万元。 由于公司涉及诉讼案件，法院已查封
公司 1.7 亿资产和包括基本账户、募集资金账户在内的 10 个银行账户。 此
外，葡萄酒行业持续低迷，银行贷款不断收紧，疫情对公司复工造成一定影
响， 导致公司目前资金较为紧张， 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不受限货币资金不
足。
基于以上原因，2022 年 12 月 19 日， 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议案》、《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直接永久补流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

“澳大利亚 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结项并将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90,442,547.00 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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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酒制造》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 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
1、酒类产品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2023年 1－3月销售收入 2022年 1－3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低端 4,840.25 9,214.13 -47.47
中端 916.95 3,332.75 -72.49
高端 76.10 419.07 -81.84
合计 5,833.30 12,965.95 -55.01

2、酒类产品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3年 1－3月销售收入 2022年 1－3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商超 209.51 1,063.84 -80.31
经销商 5,623.79 11,902.11 -52.75
合计 5,833.30 12,965.95 -55.01

3、 酒类产品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3年 1－3月销售收入 2022年 1－3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浙中销售区 1,174.43 2,396.02 -50.98
浙西销售区 502.75 2,141.61 -76.52
浙东销售区 2,208.76 4,039.30 -45.32
上海销售区 434.24 1,083.29 -59.91
南方销售区 832.55 1,617.05 -48.51
北方销售区 625.17 1,388.86 -54.99
西北销售区 55.40 299.82 -81.52
合计 5,833.30 12,965.95 -55.01

二、 公司 2023年 1-3月经销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经销商 12 家，退出经销商 4 家（退出的经销商主要系部分销量少、市场营销

能力差的客户）。 报告期末共有经销商 449家，较 2022年年末增加经销商 8家。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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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 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
〔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 1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根据财政部 2021年 12月 30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的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的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 16 号”）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
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
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
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 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
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1）关于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5 号规定了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

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及其列报， 规定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
成本或者研发支出。 该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对于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2022年
1月 1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因执行上述政策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2）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解释第 15 号明确企业在判断合同是否构成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应当同时

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 该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
起施行，企业应当对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执行该规定，累积影响数调整施
行日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本公司因执行上述政策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3）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企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并按照与过去产生
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 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
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相关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的，按照该规定
进行调整；发生在 2022年 1月 1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应当进
行追溯调整。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6号明确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无论发生在等待期内还是结束后），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修改日当日的公
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
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交易， 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2022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有关交易未按照该规定进行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将累计影响数调
整 2022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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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孙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全资孙公司
武威市威龙有机葡萄种植有限公司、广州市鲁威酒业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
和注销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注销事项在董
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一、拟注销孙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武威市威龙有机葡萄种植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602681514233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丁惟杰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成立时间：2008年 11月 25日
住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刘广村
经营范围：葡萄的种植及销售；牧草种植；畜禽养殖；苗木培育和种植；畜禽肉制品加工及销售；有

机肥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477.28 万元，净资产为-16,265.19 万元，营业收入

1,439.78万元，净利润为-752.77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武威市威龙有机葡萄种植有限公司系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
2、名称：广州市鲁威酒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731548977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姜德鹏
注册资本：叁佰伍拾壹万元整
成立时间：2001年 9月 4日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桥中中路 165号十层 1008房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酒类批

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99.66 万元、净资产-230.70 万元 、收入 4869.65 万元 、

净利润 1336.38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广州市鲁威酒业有限公司系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
二、注销孙公司的原因、影响
基于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为进一步整合及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和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

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经公司审慎研究，公司决定清算并注销公司全资孙公司武威市威龙有机葡萄
种植有限公司、广州市鲁威酒业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事宜。

上述公司清算注销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该次注销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
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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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说明。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 年度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结果：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789,526.38 元，202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965,601.79元，2022年末合并报表的可供分配利润为-221,738,650.38元，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198,638,500.20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公司
未来发展需求，并结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和现金流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不分配现金股利，不进行资本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威龙股份 60377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琳琳 孙兆学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芦头镇威龙大道 567号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芦头镇威龙
大道 567号

电话 0535-3616259 0535-3616259

电子信箱 wljiang@weilong.com wljiang@weil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行业情况：公司是中国大型葡萄酒生产企业之一，产品产销量、利税、市场占有率等综合指标位居

全国同行业前茅，是国内最早进行有机酿酒葡萄生产与加工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示范企业之一，
威龙有机葡萄酒通过了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机构的有机认证，以及瑞士通用公证行（SGS 集团）的
零农残项目检测。 形成了自有的有机酿酒葡萄栽培技术、干白葡萄酒发酵前的果汁快速澄清技术、干
红葡萄酒出渣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国内有机葡萄酒生产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公司主营业务为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有有机葡萄酒、传统葡萄酒、葡萄蒸
馏酒、白兰地等系列产品。 较前期，公司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1、经营模式：公司具有集酿酒葡萄种植、原材料采购、葡萄酒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
2、采购模式：主要原料的供应分为自有酿酒葡萄种植基地生产、与兵团合作的模式。 合作模式为

公司负责提供酿酒葡萄种植所必需的指导及技术支持，按约定价格收购符合质量要求的酿酒葡萄，兵
团负责安排人员按公司规定的种植标准种植酿酒葡萄。 包装材料为公司子公司生产供应和市场采购，
辅助材料主要采取市场采购模式。

3、生产模式：产品生产计划依据销售计划结合成品库存量制定，酿酒车间和灌装车间依据生产工
艺和质量要求进行生产。 生产流程为葡萄种植、葡萄加工发酵、葡萄酒陈酿灌装。

4、销售模式：公司已建成“以分公司自主经营与经销商区域代理的经销方式为主，加商超、电商、
团购等直销模式”相结合、基本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 根据公司营销战略，面向全国各地实行分区域市
场招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436,279,805.04 1,428,640,571.80 0.53 1,890,180,06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07,573,850.77 690,316,351.57 2.50 1,151,355,353.92

营业收入 498,838,849.30000 473,988,432.670000 5.24 392,499,745.8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473,357,402.520000 447,046,466.970000 5.89 332,015,18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789,526.38 -414,035,672.13 不适用 -219,761,77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251,032.43 -370,587,362.91 不适用 -183,129,77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449,660.99 59,771,200.62 -10.58 49,134,71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9 -25.00 增加 26.69个百分点 -1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1.24 不适用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1.24 不适用 -0.6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2,298,033.95 82,149,246.95 105,379,223.90 169,012,3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3,891.69 -8,925,685.89 3,760,184.53 7,901,13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874,553.98 -9,355,767.25 3,655,241.97 7,077,00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6,837.76 6,888,257.67 25,957,559.43 18,737,006.1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9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02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7,743,400 66,439,600 19.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于是私募基金管理（海南）有
限公司－于是鑫诚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 62,571,880 18.8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铁宝盈资产－平安银行－中
铁宝盈－润金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0 21,356,300 6.42 0 无 0 其他

杨光第 0 20,127,982 6.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卢智伟 2,250,070 8,262,200 2.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0 6,525,000 1.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0 4,350,000 1.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珍海 -18,706,422 2,835,992 0.85 0 冻结 2,835,992 境内自然人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391,830 2,401,296 0.72 0 无 0 其他
王安荣 2,219,054 2,219,054 0.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光第与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其余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8,838,849.30元，同比增长 5.24%；实现净利润 11,892,341.40 元;净

资产为 707,676,665.79元；总资产为 1,436,279,805.04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5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上
午 9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以微信的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公司董事黄祖超先生、姜常慧先生，独立
董事张焕平先生、陈于南先生、黄利群女士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孙砚田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总经理 2022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和《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拟不进行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授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授信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孙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孙公司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

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提议召

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威龙葡萄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4号一非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一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对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作出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 公司监事会认可公司董事会对于审计报告中的保留事项段事项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威龙葡萄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威龙
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4号一非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一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 要求，对带强调事项
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作出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 公司监事会认可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龙股份”)聘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立信”)为本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立信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 14号———非 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下：
(一)由于未能对威龙股份子公司 Weilong Wines(Australia)PtyLtd (以下 简称“WeilongAustralia”)

2021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202,402,289.53 元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对威龙股份
2021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 留意见。 截至本审计报告日，威龙股份管理层仍未就上述资产减值是否
与 2020 年及之前年度有关提供充分的支持性证据，由于该事项对 2022 年度利润表本 期数据和对应
数据的可比性可能存在影响，我们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四十六)所述，威龙股份 2022 年度合并利 润表的资产减值损失包括子公
司 Weilong Australia 确认的原酒存货跌价损失 人民币 13,288,144.65 元，子公司山东龙湖威龙酒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湖酒庄”)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438,015.83 元，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
损失人民币 929,891.14元。 威龙股份管理层尚未确定Weilong Australia原酒 的未来使用计划，亦未能
就龙湖酒庄上述资产减值测试所使用的未来产量等 重要参数提供充分依据，因此，我们无法就上述资
产减值损失的合理性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作
出调整。

(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所述，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向龙口市人 民法院提出撤销威龙股份、龙
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威龙股份原控股股 东王珍海签订的《以物抵债三方协议》抵债协议的诉讼
请求。威龙股份 2022年 1 2 月 3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账面价值 48,806,834.02元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和账面价值 22,456,119.82元的固定资产系抵债取得资产。截至审计报告日， 该案尚未判决。我们无法
就该案件对威龙股份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 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 2022年年度审计执业过程中勤勉尽责， 并对会计师本着严

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表示尊重 和理解，并提请投资者在充分关注保
留意见相关信息的同时，充分关注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期后情况及影响消除情况。

三、 公司董事会对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威龙股份子公司 Weilong Australia 和龙湖酒庄涉 及形成保留意见的减

值资产进行评估、审计，为审计工作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机构对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向龙口市人民法院提出撤 销威龙股份、龙口市

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威龙股份原控股股东王珍海之间签订《以物抵债三方协议》的诉讼案件进行积
极应诉，现案件仍在审理阶段，公司将积极关注案件进展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说明。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